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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国家的法律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所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法律的
不断修改纂订。
因为，与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现实生活和法律所调整的对象相比，立法者的认识能力、表达能力和立
法技术总是有限的，“谁在起草法律时就能够避免与某个无法估计的、已生效的法规相抵触？
谁又可能预见全部的构成事实，它们藏身于无尽多变的生活海洋中，何曾有一次被全部冲上沙滩？
”①因此，为了保持与社会生活的适应性，法律就需要不断地修改，以便更好地发挥其规制社会生活
的目的。
自1996年对《刑事诉讼法》、1997年对《刑法》进行了全面的集中修订后，全国人大根据社会形势的
发展变化和司法实践的迫切要求，针对带有普遍性的、突出的而又亟须解决的实际问题，以修正案、
决定、立法解释等方式陆续对修订后的《刑法》、《刑事诉讼法》进行了若干次的修改纂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亦不失时机地对刑事审判中遇到的重大、疑难问题频频做出司法解释
。
　　伴随着刑事立法的演进和司法实践的发展，刑事法学理论也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
每一次立法的变动都是一次理论繁荣的契机，刑事法条的修改废立为刑事法学研究提供了足够的诠释
空间和生长点，新的理论学说的不断涌现，各种观点见解的彼此交锋，逐渐分化离析出彼此的适域与
界限，从而搭建起完美精致的理论大厦，推动了刑事法学研究的繁荣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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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诉讼法学》是厦门大学法学院面向21世纪系列教材之一。
几年来，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总结刑事诉讼法学的教学实践经验，通过反复讨论和修改，我们编写
出这部教材。
本教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参加编写的同志献计献策，力争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奉献出来，使本书的内容更加充实。
    本教材的特点：一是强调刑事诉讼法学的应用性。
刑事诉讼法学是应用学科，因此，研究刑事诉讼法学必须注重其应用性。
本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注重对新的刑事诉讼立法进行阐释，注重对司法实践中的重点、难点
、疑点进行剖析，注重对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注重对最新的司法解释的分析。
二是注意吸收新的研究成果。
自1997年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学者们又继续关注该法在司法实践中的运作状况，及时针对执法中出
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分析与研究，发表了大量有针对性、有建设性、富有创新精神的理论著述，
这些重要的科研成果无疑对中国刑事诉讼立法的进一步完善和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具有重要的理论
指导意义。
本教材注重吸收近年来尤其是1997年刑事诉讼法施行以来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最新成果，从而丰富
了本教材的内容。
三是重点问题重点研究。
作为教科书对该学科的基本内容理应都有所涉及，但并非面面俱到、平均用墨，而主辅结合，突出重
点。
本教材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
对重点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阐述，而对其他一般性规则则仅做概述，以节省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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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立，1954年10月出生于福建省厦门市。
1982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1986年7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曾在厦门中级人民法院工作2年。
在厦门大学任教20年，兼职律师18年。
1997年晋升教授。
兼任中国刑法学会理事，厦门中级人民法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厦门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
员，厦门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厦门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厦门市人民检察院监督员。
出版专著3部，主编教材10部，参编各类法学书籍6部，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陈晓明，1962年8月生，安徽人。
1984年毕业于安徽大学法律系，11999年毕业于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曾在位于日本东京的联合国亚洲及
远东犯罪防止研修所研修，现为厦门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兼任中国刑法学会理事、厦门市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厦门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主要从事刑法学和犯罪学的教学和研究，独著、主编多部学术专著，并在《法学研究》《政法论坛》
、《中外法学》、《法学》、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Policing and society等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有数篇被SSCI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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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是在司法实务中究竟有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呢？
根据法律规定，检察官提起公诉时应当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
有关犯罪事实的“主要证据”在庭前移送法院，这足以使法官形成有罪预断，同样会对被告人的辩护
造成实质性的损失，只不过这些“主要证据”暂时表现为“复印件或者照片”；而且由于我国并没有
借鉴英美法系关于文字性证据材料的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即使在后来的庭审过程中不再移送主要证据
的原件，法官仍然可以依据这些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者照片来定案。
这进一步说明了移送主要证据和移送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者照片在我国司法实务中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
至于其他“次要证据”虽然没有移送，但其原本对公诉方的指控不会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换言之，在主要证据移送主义的公诉方式下，法官庭前预断照样可以形成，审判的公正性、独立性依
然不能保证。
因此，我们认为，我国公诉方式应当进行彻底的变革，从现行的“主要证据移送主义”转向“起诉书
一本主义”，这样有利于从根本上避免法官形成庭前预断，保证审判的公正性、独立性，维护被告人
的合法权益。
具体而言，刑事诉讼法应当明确规定：检察官在提起公诉时，起诉书不得记载可能使法官对案件产生
预断的证据材料。
否则公诉无效，不得再对被告人就同一犯罪事实提起公诉。
　　当然，在我国实行“起诉书一本主义”涉及两个重要的问题。
其一是法官的素质要求。
虽然由于文化传统、法治观念、民主权利意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司法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
。
但是，应当看到，随着我国法学教育的逐渐深入，司法资格考试制度和审判长责任制的逐步推行，一
批精英法官正在涌现。
法官精英化为我国在实行“起诉书一本主义”的公诉方式下，法官正确地主持、把握庭审，依法做出
裁判奠定了人才基础。
其二是由于控辩双方取证能力和取证权限的极度悬殊，辩护方很难收集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而要想
完成有效的辩护，则只能依靠查阅控诉方收集的并且在庭审时提出的证据。
在过去的案卷移送主义的公诉方式中，辩护方还有可能从移送起诉的案卷中获得一些证据和有利信息
，而实行起诉书一本主义后，由于起诉书不包含任何证据内容，辩护方根本就没有办法接近控诉方的
证据资料，也理所当然谈不上有效辩护了。
这样看来，实行起诉书一本主义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审判活动的公正性，但却将审判前提的公
正性置之一旁。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起诉书一本主义这种具有如此弊端的公诉方式，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
呢？
这就是我们下面将要讲述的“证据开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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